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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115年度第1梯次錄取新生報到須知
親愛的同學　您好：
首先恭喜您於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錄取成為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成員，請您依時間由至本校辦理報到，接受調適教育。
報到當日開放陪同人員入校，但學生及行李下車後，請儘速離校。
☆★請先行與連帶保證人完成合約書簽署用印（乙方），並於報到當日繳交以維護個人權益★☆

壹、報到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15年2月2日（星期一）0900時至1500時。
  二、地點：陸軍官校東門。
  三、報到時應繳交（驗）資料：
  （一）錄取通知單。
  （二）國軍官兵非隨薪給與指定帳戶申請表（需填寫姓名、身分字號、黏貼郵局存摺影本封面）乙份。
  （三）私章（非印鑑章）1個。
  （四）志願參加合約書1式4份。(雙方用印後:學生、保證人、學校自存2份)
  （五）團體意外保險申請書1式2份。
(六) 個人基本資料表。

貳、新生調適教育
  一、訓練期程：自2月2日起至2月8日止，全程不實施休假、不辦理會客及慰問。
  二、受訓所需個人服裝配備、寢具及一般物品（水壺臉盆、漱口杯及小板凳）等，均由本校提供。
  三、生活所需自購日用品，請個人依實際需求攜帶，本校營站亦有提供販售服務；除個人必需品外（如眼鏡、便服、貼身衣物、手錶、藥品等），儘量減少個人攜行物品。
  四、理髮規定：
（一）男性頭髮為平頭，應自兩耳尖向上剪一公分，後腦部自髮根邊緣向上剪四公分(約與頭皮成十五度角)
（二）女性頭髮以不超過衣領邊緣為準，不得理怪異之髮型
  五、由本校大門完成報到入學手續後，於受訓期間無特殊原因不得要求離校返家。
  六、受訓期間可攜帶智慧型手機，惟不得使用大陸製廠牌
參、本校聯絡電話
  報到暨調適教育問題，請洽教務處葉俊廷少校。
  (辦公室電話：07-7422139)
肆、開車建議路線(導航搜尋鳳陽社區-公車站牌)
  一、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下中正交流道→中正路→自由路→鳳林路→鳳東路→抵達陸軍官校東門。
  二、國道三號：國道三號→國道十號（往高雄）→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下中正交流道→中正路→自由路→鳳林路→鳳東路→抵達陸軍官校東門。
  三、屏東方向：
    1.東西向快速公路（88號道）：下鳳頂路（183甲縣道）→維武路→中山東路→鳳林路→鳳東路→抵達陸軍官校東門。
    2.台一號道：高屏大橋→鳳屏二、一路→中山東路→鳳東路→抵達陸軍官校東門。
四、建議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或家屬接送，以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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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軍官兵非隨薪給與指定帳戶申請表   

	申 
 
 
 
 
 
 
 
 
 
 
請 
	支薪單位代號： 
	18500 
	申請日期： 
	115.2.2

	
	單位全銜： 
	陸軍軍官學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 
	 

	
	身分類別
	□1_軍職人員□2_聘雇人員□3_文職教師□4_軍文職教師■8_ROTC學生 
□9_文官、編制外人員 

	
	※提供郵局之個人帳戶

 
個人帳戶黏貼處
 


	
	

	
	申請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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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學生志願參加合約書
甲方：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代表人：司令呂坤修
	私章


	私章


授權簽約人：
乙方：學生簽名                  (連帶保證人）簽名
雙方簽訂本合約共同遵守，並約定內容如下：
第一條　連帶保證人：
乙方於合約有效期間應由最近親屬或法定代理人為保證人，就乙方因違約、賠償、償還公費及其他因本合約所生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合約有效範圍：
一、乙方經甄選合格並簽約入團後，其權利與義務依本合約為準。
二、因本合約而有簽定附件之必要者，該附件視為本合約內容之ㄧ部。
第三條　身分認定：
乙方自報到時起即為甲方軍官學校之學生，其身分、待遇與權利、義務，依照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選訓服役實施辦法、甄選(招生)簡章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學雜費、書籍文具費、生活費、保費之補助：
乙方於修習大學期間之學雜費依學校註冊繳費證明全額補助，另書籍文具費每學期新臺幣(以下幣制同)伍仟元，生活費用每月壹萬貳仟元。
第五條　錄取資格之撤銷：
乙方經甄選合格錄取後，復經查明有下列情事之一時，撤銷錄取資格：
一、犯內亂、外患罪、不能安全駕駛罪、賭博罪或刑法妨害風化罪、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章、貪污治罪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列之罪，經有罪判決、緩起訴處分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經有罪判決、緩起訴處分確定或受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裁定，或受行政裁罰確定。
三、犯前二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或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但獲准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或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1項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非年滿十八歲至二十六歲，或就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學院)修讀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之各學系一、二年級學生、修業期限為五年之各學系二、三年級學生或修業期限為六年之各學系三、四年級學生(均不含公費學生)。
五、公私立大學或軍事、警察學校在校期間曾受記大過乙次以上之處分。
六、曾經公私立大學或軍事、警察學校開除學籍。
七、具有雙重國籍。
八、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設籍未滿二十年，或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設籍未滿十年。
第六條　資格之保留：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檢具證明送甲方軍官學校轉報甲方核定，保留資格一年，但不發給第四條之各項補助費用：
一、因學業因素，不能於規定修業期限內畢業。
二、因病、傷經國軍醫院鑑定，證明暫時不能接受軍官基礎教育。
三、因故未能參加寒暑訓。
四、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第七條  新生入伍訓練：
配合軍校正期班學生於陸軍軍官學校實施，未完成者予以退訓。
第八條　大學階段軍事課程：
一、乙方於大學修業期間，每學期應於國防部委託設置之儲訓團教育中心修習所訂之軍事課程，成績須合格。
二、每學期接受基本體能測驗，未達年級要求基準，須接受甲方輔導訓練，任官前仍未達要求基準者，予以退訓。
第九條　寒假、暑假軍事訓練：
乙方於簽約入團後，應按甲方軍官學校通知，參加軍事訓練，有關實施方式、時間及地點，於教育計畫中訂定。
第十條　任官前軍事教育：
乙方於大學畢業並完成大學階段軍事課程及寒、暑假軍事訓練者，應依通知至指定之軍事學校接受任官前軍事教育。
第十一條  寒假、暑假軍事訓練及任官前軍事教育報到時間與地點之通知：
甲方應於每訓期報到日期前一個月以書面通知乙方攜帶相關證件，依規定時間至指定地點報到。
第十二條  寒假、暑假軍事訓練及任官前軍事教育報到之請假：
乙方於接獲甲方軍官學校寒假、暑假軍事訓練及任官前軍事教育報到時間與地點之通知後，如因特殊事故未能按時至指定地點報到時，應於到訓前一週檢附有效證明，報請甲方軍官學校核定後，准予延期報到。至核定時間仍未報到或無故未按時報到視同乙方自願退訓，應賠償依第四條規定所領之全部費用。
前款請假手續及相關規定，依「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辦理。
第十三條  退訓條件：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甲方軍官學校應轉報甲方核定，予以退訓：
一、休學、退學或遭開除學籍(經核定保留資格者不在此限)。
二、在校期間受一次或累計達記大過乙次以上之處分。
三、志願申請退訓。
四、畢業前未修習軍訓或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或修習成績不及格，但已完成常備兵軍事訓練人員不在此限。
五、不能於規定修業期限內畢業，經保留其資格一年仍未能畢業。
六、未完成軍官基礎教育、軍官基礎教育其中一項總評成績不及格或考試舞弊、任官前體能測驗未達國體能鑑測合格基準，或各階段教育時間因公假、事假、病假或其他事故之缺課時數，經分別計算超過六分之一，或合併計算超過五分之一(女性學生因生理期不適，得於當日向教育中心請生理假，每月得請1日，不納入請假時數計算，無須檢附證明文件)。
七、犯內亂、外患罪、不能安全駕駛罪、賭博罪或刑法妨害風化罪、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章、貪污治罪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列之罪，經有罪判決、緩起訴處分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八、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經有罪判決、緩起訴處分確定或受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裁定，或受行政裁罰確定。
九、在校期間犯因前二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或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但獲准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或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1項規定者，不在此限。
十、因體位變更，經國軍醫院證明體格未達甄選(招生)簡章所定基準。
十一、違反「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達開除基準。
十二、經查有第5條及第12條情事。
第十四條  聯絡管理與輔導方式：
乙方於大學修業期間(含保留資格期間)，甲方為利連繫與瞭解入團學生學習及生活狀況，可委請學生所屬學校協助執行連繫與輔導工作；各階段軍官基礎教育期間之成績考核與生活輔導及請(休)假事宜，乙方應完全接受「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約束。
第十五條  軍官基礎教育期間之保險：
乙方於軍官基礎教育期間，甲方應予辦理國軍團體意外保險，保費由甲方全額負責。

第十六條  兵役緩徵之辦理責任：
乙方於錄取報到後至接受任官前軍事教育期間，不具現役軍人身分，仍應受兵役相關法規約束。有關辦理緩徵之責任，應由乙方自行負責；若因乙方之過失而受徵召入營，應視同自願退訓。
第十七條  違約之認定與處理：
一、甲方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無法繼續履行合約時，乙方得終止契約，無須負任何賠償責任，惟仍應依相關法規徵服兵役。
二、乙方於大學修業期間，有第5條、第12條、第13條及第16條等撤銷錄取資格、退訓之情事時，視同乙方違約，除應賠償甲方依本合約第4條實領之全部費用外，並應依法徵服兵役。但乙方因具第13條第10款退訓時，若非因故意致體格變更，得免予賠償。
三、乙方若於接受任官前，因故遭退學或開除，應依「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賠償所領之全部費用及待遇，並由甲方所屬官校辦理追償作業。
四、乙方若畢業任官後，未服滿甄選(招生)簡章所定役期者，依「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準用「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未服滿最少服役年限志願申請退伍賠償辦法」，以任官前及接受分科（專長）教育、國外受訓及全時進修期間，所受領公費待遇、津貼及訓練費用合計總金額之二倍金額計算後，按應服滿與未服滿招生簡章所定役期之比率賠償；另甲方應於乙方結業時，先行計算在校公費待遇、津貼及補助等金額，於結業分發後二個月內，詳載在校公費待遇及津貼統計表。
五、乙方應於退訓生效日翌日起算一個月內辦理分期繳納或三個月內一次繳納賠償金額，屆期未履行全部清償責任者，乙方及連帶保證人自願依行政程序法第148條規定接受強制執行，並負擔強制執行費用。
第十八條  役期：
乙方完成軍官基礎教育者，初任少尉，並自任官之日起服預備軍官現役五年，期滿退伍。但得依法申請續服預備軍官現役。另畢業分發時改選飛行官科(專長)並於畢業後完成飛行訓練者，溯自任官之日起服常備軍官現役十四年；未完成飛行訓練者，自任官之日起服預備軍官現役五年，並須按受訓時間二倍計算再加計延長服現役時間。


第十九條  役期之折算：
乙方經徵服兵役時，其所受軍事訓練課程準用「軍事學校軍事訓練機構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折抵役期；另依「徵兵規則」第26條第4項規定，曾受軍官、士官教育遭退學、休學、開除學籍、志願士兵基礎訓練退訓，屬停止徵集年次後經徵兵檢查判定常備役體位者，依法辦理徵兵處理；其已完成入伍訓練者，徵集接受專長訓練。
甲  方：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代表人：司令呂坤修
授權簽約人：
乙   方：學生簽名蓋私章
身分證字號： 

連帶保證人：簽名蓋私章 
身分證字號：  

	黏貼連帶保證人
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連帶保證人
身分證反面影本






	黏貼乙方(學生)
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乙方(學生)
身分證反面影本







中華民國115年2月2日


	陸軍軍官學校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參加國軍一般官兵團體意外保險申請書

	身分證字號        
	
	說明：
一、因公新台幣350萬元。
二、非因公新台幣200萬元。
三、受益人必須由被保險人親自指定，並在本申請書被保險人欄內加蓋印章。
四、受益人稱謂應填註明確，如填報父親為受益人不可填「父子」，父子不同姓者應於備註欄註明不同姓之原因，如「父入贅隨母姓」，同胞兄弟姊妹應冠「胞」字如「胞兄」「胞姊」等。
五、90年12月31日（含）以前已在營服役之國軍官兵及軍校學生，前已填具本申請書者免再填寫；後續徵召入營、志願入營、回役之起保日期均填奉准生效日期，學生之起保日期填入學日期。
六、被保險人如欲變更指定受益人或變更其他身分或申請書內資料時，應主動填寫本申請書辦理各項變更事宜。

	階    級
	
	

	姓    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年月日)
	
	

	出生地
	
	

	受益人
	姓名
	
	

	
	稱謂
	
	

	
	住址
	
	

	起保日期
	
	

	被保險人蓋章
	
	

	備考
	
	




	陸軍軍官學校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參加國軍一般官兵團體意外保險申請書

	身分證字號        
	
	說明：
一、因公新台幣350萬元。
二、非因公新台幣200萬元。
三、受益人必須由被保險人親自指定，並在本申請書被保險人欄內加蓋印章。
四、受益人稱謂應填註明確，如填報父親為受益人不可填「父子」，父子不同姓者應於備註欄註明不同姓之原因，如「父入贅隨母姓」，同胞兄弟姊妹應冠「胞」字如「胞兄」「胞姊」等。
五、90年12月31日（含）以前已在營服役之國軍官兵及軍校學生，前已填具本申請書者免再填寫；後續徵召入營、志願入營、回役之起保日期均填奉准生效日期，學生之起保日期填入學日期。
六、被保險人如欲變更指定受益人或變更其他身分或申請書內資料時，應主動填寫本申請書辦理各項變更事宜。

	階    級
	
	

	姓    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年月日)
	
	

	出生地
	
	

	受益人
	姓名
	
	

	
	稱謂
	
	

	
	住址
	
	

	起保日期
	
	

	被保險人蓋章
	
	

	備考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學 生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表

	姓名
	 
	貼相片處
請浮貼學生最
近三個月二吋半
身脫帽照片

	出生
年 月 日
	 
	

	出生地
	 
	

	身分證字號
	 
	

	學	歷
	高中(職)：
就讀大學： 

	軍	種
	 

	聯 絡 電 話
	電    話：
行動電話： 

	通 訊 地 址
	 

	戶 籍 地 址
	 

	家	屬及監護人
	稱謂 
	姓名
	年齡 
	服 務 單 位 ( 職 業 ) 
	電話
	存歿

	
	 
	 
	 
	 
	 
	 

	
	 
	 
	 
	 
	 
	 

	
	 
	 
	 
	 
	 
	 

	
	 
	 
	 
	 
	 
	 

	
	 
	 
	 
	 
	 
	 






	參加國軍一般官兵團體意外保險申請書(範例、1式2份)

	身分證字號
	
	填寫注意事項
一、為確保國軍官兵及眷屬權益，請親自填寫團體意外保險申請書，並指定親屬（如：配偶、子女、父母等）為受益人，俾利意外事故發生時，據以給付保險金。
二、受益人範圍：
1.意外失能：被保險人本人為受益人
2.意外死亡由被保險人於要保時，指定下列親屬一人或數人為受益人：
(1)配偶
(2)子女、未成年養子女 
(3)孫子女、外孫子女、養子女之子女
(4)父母、養父母
(5)同胞兄弟、姊妹
(6)祖父母、外袓父母、養父母之父母
三、受益人稱謂應填註明確，如填報父親為受益人不可填「父子」要填「父親」，如填報母親為受益人不可填「母子」要填「母親」，父子不同姓者應於備註欄註明不同姓之原因，如「父入贅隨母姓」，同胞兄弟姊妹應冠「胞」字如「胞兄」「胞姊」等。
四、起保日為入伍日。

	階級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出生地
	
	

	受益人
	姓名
	請詳閱注意事項第二點
	

	
	稱謂
	請詳閱注意事項第三點
	

	
	住址
	
	

	起保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被保險人簽章
	此欄請學生簽名＋蓋私章
(簽名及私章請工整清楚)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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